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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3月2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九

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并于2020年3月31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应到董事7

人，实到董事7人，占应到董事人数的100％，没有董事委托他人出席会议，全体监事列席了

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赵璧秋董事长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投票表决的人数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表决有效。 经会议讨论形

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关于确定2020年银行等机构授信总额度的议案》。（表决结果为7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公司2019年度的银行等授信额度已陆续到期，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持续发展需要，公

司董事会同意公司2020年获得银行等机构的敞口授信额度为32.1亿元人民币范围内， 即在

敞口总额不超过32.1亿元范围内办理2020年银行等机构授信融资业务。 具体向各机构申请

的授信额度将视各机构批准情况而定。 决议有效期届满后，如遇决议事项未作调整的情况

时，为保障公司能正常使用银行等授信额度，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确定下一年度银行等

机构授信总额度前。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管理层按照公司相关规定

履行审批程序。

二、逐项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赵璧秋、黄兆斌、符荣武、陈建斌和李峻峰五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2位董事表决结果

为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2、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接受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提供物流仓储

运输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3、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表

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4、 审议通过子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购销原料的日常

关联交易；（表决结果为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5、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

易；（赵璧秋、黄兆斌及符荣武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4位董事表决结果为 4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 ）

6、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广州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赵

璧秋、黄兆斌及符荣武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4位董事表决结果为 4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 ）

7、 审议通过公司及合并范围内企业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日

常关联交易；（赵璧秋、黄兆斌及符荣武三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其余4位董事表决结果为 4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项议案所涉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

日在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第一至二项

议案尚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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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预计2020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宁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2020年拟向奇宁公司采购磺酸等产品，以及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硫磺、脂肪

醇、甘油、椰油酰胺单乙醇胺等原料。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31,787.61万

元，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7,620.09万元。

本公司子公司广州浪奇日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沙浪奇” ）向奇宁公司提供技术

咨询服务。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37.74万元，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

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28.18万元。

2.与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奇天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岜蜚特公司” ）2020年拟接

受奇天公司物流及仓储服务，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及半成品

叉运、装卸、保管、出入库、整理、原材料VMI&JIT（供应商管理的库存和及时生产）配送等，

及下线仓储、装箱、运输、报关海运等一条龙物流及全部的保税物流含国际VMI（供应商管

理的库存）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4,441.73万元，截止至2019年12月

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3,405.96万元。

3.与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琦衡公司” ）

奇化公司2020年拟向琦衡公司采购乙二醇、对氯苯甲醛等原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0,619.47万元。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4,

633.97万元。

4.与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印刷厂”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韶关浪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韶关浪奇” ）、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糖食品” ）及孙公司广州广氏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氏食品” 2020年

拟向人民印刷厂采购招膜、塑料袋、不干胶、纸箱等包装材料，以及向人民印刷厂销售洗涤

用品、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489.96万元，截止至

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203.83万元。

5.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花公司”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孙公司广氏食品2020年拟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原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844.69万元， 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

574.68万元。

奇化公司及广氏食品2020年拟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甘油、丙二醇、二丙二醇、广氏饮用

水等原料及产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63.50万元，截止至2019年12月

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0.05万元。

南沙浪奇2020年拟与百花公司签订能耗结算协议， 向百花公司提供生产所需自来水、

电及蒸汽动力的配套服务。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33.54万元， 截止至

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23.36万元。

6.与广州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化工” ）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2020年拟向广州化工销售洗衣粉、甘油等产品及原料，以及向广州化工采购沸

石等原材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4,022.61万元，截止至2019年12月

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2,798.17万元。

7.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工工贸集团” ）及其附属企业的关联交

易：

本公司、 华糖食品及广氏食品2020年拟向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销售洗涤用品、

糖和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41.12万元， 截止至

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16.22万元。

本公司、 韶关浪奇及华糖食品2020年拟向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采购塑料瓶、塑

料瓶盖、胶袋招膜等包装材料。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1,245.00万元，截

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1,184.10万元。

南沙浪奇2020年拟接受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 本次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全年总金额不超过88.5万元，截止至2019年12月31日同类交易实际发生金额为83.60

万元。

本公司在征得超过半数的独立董事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认可后， 于2020年3月31日

将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并

获通过。 董事会逐项审议表决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鉴于公司董事黄兆斌和符荣武董

事在百花公司、广州化工、人民印刷厂的控股股东———轻工工贸集团任职，公司董事陈建

斌、董事符荣武和独立董事李峻峰兼任百花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赵璧秋过去12个月内

系轻工工贸集团原下属的华糖食品任职，上述五位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公司与百花公司

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 其余2位董事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

案；公司董事赵璧秋、黄兆斌和符荣武董事在董事会审议公司与广州化工、人民印刷厂及轻

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关联交易的议案时回避表决，其余4位董事以4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董事会在审议与奇天公司、奇宁公司及琦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时不涉及回避表决的情况，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中，董事会审议公司与百花公司的交易时，5名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三人，该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与奇天公司、奇宁公司、

琦衡公司以及控股股东关联企业的交易金额较大，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合同签订金

额或预计金

额

截止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

金额

（

2019

年度

）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

广州市奇宁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磺酸等 产

品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4,

743.36

1,326.96 8,527.10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乙二醇

、

对

氯苯甲醛等原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0,

619.47

0.00 4,633.97

广州市人民印刷厂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招膜

、

塑料

袋

、

不干胶

、

纸箱等包 装

材料

不干胶采购三方比

价

，

其余包装材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489.96

194.74 1,203.83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各类香 精

原料

以购方审批通过的

单 价为价 格 基 础

，

经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844.69

64.38 574.68

广州化工进出口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 购沸石等 原

材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39.96

37.29 0.00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向关联人采购塑料瓶

、

塑

料瓶盖

、

胶袋招膜等包装

材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245

147.94 1,184.10

向关联人

销售原材

料

广州市奇宁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烷基苯

、

硫

磺粉

、

脂肪醇

、

甘油

、

椰油

酰胺单乙醇胺等原料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7,

044.25

39.81 9,092.99

广州市人民印刷厂

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洗涤用品

、

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依据公司厂价双方

协商确定

不超过

1.88

0.00 0.00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各类甘油

、

丙二醇

、

二 丙二醇

、

广 氏

饮用水等原料及产品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63.5

0.02 0.05

广州化工进出口有

限公司

销售洗衣粉

、

甘油等产品

及原料

依据市 场 价 格

，

结

合产品含量协商定

价

不超过

3,982.65

737.02 2,798.17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向关联人销售洗涤用品

、

糖和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41.12

20.45 116.22

向关联人

提供的劳

务

广州市奇宁化工有

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技术咨 询

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37.74

3.88 28.18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提 供生产所 需

自来水

、

电及蒸汽动力的

配套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133.54

6.69 123.3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

流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物 流

及仓储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4,441.73

355.17 3,405.96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企业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技 术

服务

依据市场价格经双

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88.5

9.44 83.60

合计

/ /

不超过

54,

917.36

2,943.80 31,772.21

注：以上表格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三） 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发生金

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

广 州 百 花 香 料 股

份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各

类香精原料

574.68

不超过

482.76

12.58% 19.04%

2019

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

计公告

（

公

告编号

：

2019－004

）

刊登在

《

中

国证券报

》、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

网

（

网址

：

http://

www.

cninfo.com.

cn

）

上

广 州 市 奇 宁 化 工

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MES

、

磺酸等

8,527.10

不超过

14,

598.15

0.88% -41.59%

江 苏 琦 衡 农 化 科

技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三

氯乙酰氯等

4,633.97

不超过

10,

344.83

0.48% -55.21%

广 州 市 塑 料 工 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聚

氯乙烯

0

不超过

6,

034.48

0.00% -100.00%

佛 山 市 三 水 飞 马

包装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采购瓶

、

盖

、

泵头等

643.36

不超过

10.71% -1.02%

650

广 州 人 印 包 装 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塑

料包装袋

、

招膜等

产品

540.74

不超过

312.41

9.00% 73.09%

广 州 市 人 民 印 刷

厂股份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招

膜

、

塑 料 袋

、

不 干

胶

、

纸箱等

1,203.83

不超过

1,

209.19

20.05% -0.44%

向关联人销

售原材料

广 州 市 奇 宁 化 工

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烷

基苯

、

硫磺等原料

9,092.99

不超过

13,

767.24

1.73% -33.95%

广 州 市 塑 料 工 业

集团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直

链烷基苯

0.27

不超过

2,

586.21

0.00% -99.99%

广 州 百 花 香 料 股

份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各

类 玫 瑰 纯 露

、

精

油

、

花蕾等

0.05

不超过

65.3 0.00% -99.92%

广 州 化 工 进 出 口

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洗

衣粉等产品

2,798.17

不超过

2,

861.01

4.31% -2.20%

向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广 州 百 花 香 料 股

份有限公司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燃

料

、

动力的配套服

务

155.79

不超过

133.54

79.18% -7.62%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广 州 市 奇 天 国 际

物流有限公司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物 流 及 仓 储 服

务

3,405.96

不超过

3,

472.05

94.49% -1.9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

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

如适用

）

主要原因是市场及客户需求变化而减少与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

司

、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

广州市塑料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购销原料业务

；

另一方面

，

由于公司

收购广州华糖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

公司

2019

年合并范围发生

变化

，

由此产生与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及广州人印包装材

料有限责任公司的采购业务增长

。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

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

如适用

）

经核查

，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差异主

要是由于公司合并范围调整

、

产品调整

、

市场及客户要求变化等因

素影响

。

公司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

的交易

，

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

，

交易价格公允

，

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鉴于截止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发生数据为未审计数据

，

最终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注：以上表格金额均为不含税金额，2019年数据未经审计。

二、 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 广州市奇宁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奇宁公司工商登记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

广州南沙区黄阁镇小虎岛小虎南二路9号；法定代表人：FRANKI� ANTHONY� DASS；注册

资本：10,8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5795542988B，主营业务：生产及销售表面

活性剂等。 本公司占有该公司49%股份。 奇宁公司2020年2月末总资产25354.77万元，净资

产-2,423.45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77.64万元，净利润是-285.5万元。 以上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宁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奇宁公司49%的股份，本公司副总经理陈文

先生、董秘王志刚先生在奇宁公司担任董事之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奇宁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奇宁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奇宁公司经营情况和主要

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认为奇宁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二） 广州市奇天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奇天公司工商登记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371-375号南楼1602房；法定代表人：涂小红；注册资本：5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46797085063，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运、装卸、仓储；货物监

装、监卸、集装箱拼装、拆箱、分拨、中转及相关的短途运输服务等。 主要股东为广州市嘉诚

运输有限公司占有该公司68%股份，本公司占有该公司32%股份。 奇天公司2020年2月末的

总资产为3,035.35万元， 净资产为1,883.35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167.88万元、净

利润为1.33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奇天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奇天公司32%股份，本公司副总经理程志滨

先生过去12个月内系奇天公司担任董事之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第（三）项、10.1.6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奇天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奇天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奇天公司货运能力、主要财

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奇天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三） 江苏琦衡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琦衡公司于2012年10月26日成立，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如东县沿海经

济开发区黄海一路2号；法定代表人：陈华国；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人民币；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32062305523914XK；经营范围：1，3-苯二酚、三氯乙酰氯、副产盐酸生产，危险化

学品批发；农化产品生产技术研发；对氯苯甲醛、三氯吡啶醇钠生产、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本公司占有该公司25%股份。 琦衡公司2020年

2月末的总资产为102,621.86万元， 净资产为26,991.10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

81.85万元、净利润为-115.30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参股琦衡公司， 持有其25%股份， 本公司董秘王志刚先生担任琦衡公司董事之

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 所以，本公司与

琦衡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琦衡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琦衡公司生产能力、主要财

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琦衡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四） 广州市人民印刷厂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人民印刷厂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白云区新市

镇黄石路江夏村塘边岭大院内自编13号自编8号；法定代表人：贺政国；注册资本：5000万

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604101；经营范围：书、报刊印刷；除出版物、包装装

潢印刷品之外的其他印刷品印刷；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本册印制；内贸普通货物运输；货

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工业设计服务；其

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其他办公设备维修；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技术进出口；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塑料薄膜

制造；包装材料的销售；包装装潢设计服务。 人民印刷厂2020年2月末的总资产为15,490.21

万元，净资产为12,089.58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2,077.58万元、净利润为-426.44

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人民印刷厂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人民印刷厂的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人民印刷厂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人民印刷厂生产能力、主

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人民印刷厂应具备履约能力。

（五） 广州百花香料股份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百花公司工商登记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广州市荔湾区东漖北

路560号（南楼）911室；法定代表人：钟炼军；注册资本：3,592.5662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440101190522933T；主营业务：制造各类香料、香精、食品用维生素、食品用添加剂、

加香剂、膨化剂、清洗剂、食用色素等，加工糖果、饼干等，收购农副产品。 百花公司2020年2

月末的总资产为29,340万元， 净资产为19,174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2,898万元、

净利润为-16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百花公司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且公司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陈建斌先生、董事符荣武先生和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为百花公司董事，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三）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百花公司

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 履约能力分析：

百花公司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百花公司生产能力、主要财

务指标和经营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百花公司应具备履约能力。

（六） 广州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广州化工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广州

市荔湾区人民北路691号之一1501房；法定代表人：马裕填；注册资本：3000万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190471910C，营业范围：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

口；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其他仓

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场地租赁（不含仓储）；商品信息咨

询服务；化工产品零售（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剧毒化学品销售；非

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销售。 广州化工2020年2月末的总资产为21,389万元，净资产为5,180

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入为9,184万元、净利润为126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

企业非失信被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化工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广州化工的上述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广州化工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广州化工经营情况和主要

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认为广州化工应具备履约能力。

（七） 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轻工工贸集团工商登记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广州市；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沿江东路407号；法定代表人：方贵权；注册资本：198,452.20万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40101745956816K，营业范围：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自有资

金投资；投资管理服务；其他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钟表与计

时仪器制造；日用塑料制品制造；五金配件制造、加工；皮革服装制造；其他皮革制品制造；

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其他体育用品制造；机织服装制造；针织或钩针编织服装制造；销售

本公司生产的产品（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

证后方可经营）；商品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通用

机械设备销售；贸易代理；纺织品、针织品及原料批发；纺织品及针织品零售；工艺品批发；

工艺美术品零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零售；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非

金属矿及制品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商品零

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仓储代理服务；向游客提供旅游、交通、住宿、餐饮等代理

服务（不涉及旅行社业务）；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安全生产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科

技中介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地产咨询服务；自有房地产经

营活动；房屋租赁；广告业；包装装潢设计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肉、禽类罐头制造；水产品

罐头制造；蔬菜、水果罐头制造；其他罐头食品制造；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不含现场制

售）；方便面及其他方便食品制造；保健食品制造；茶饮料及其他饮料制造；化工产品批发

（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易制毒化学品）；化工产品零售（含危险化学品；不含成品油、

易制毒化学品）；粮油零售；预包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散装食品批发；散装食品零

售；中药材批发（收购）；药品零售；道路货物运输；内贸普通货物运输。 轻工工贸集团2020

年2月末的总资产为2,525,622.85万元， 净资产为1,071,601.57万元，2020年1-2月营业收

入为359,266.88万元、净利润为-1,548.95万元。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该企业非失信被

执行人。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轻工工贸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所以，本公司与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

属企业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

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的经营运作情况正常，财务状况稳健。 公司根据对轻工工贸集

团及其附属企业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认为轻工工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应具

备履约能力。

三、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 与奇宁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向奇宁公司采购磺酸等产品，以及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硫磺、脂肪醇、甘

油、椰油酰胺单乙醇胺等原料；子公司南沙浪奇向奇宁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1． 交易标的：本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采购磺酸20,000吨，全年总额约16,660万元；向

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15,000吨，全年总额约15,750万元；销售硫磺2,000吨，全年总额约

220万元；销售脂肪醇3,500吨，全年总额约3,390万元。 子公司南沙浪奇向奇宁公司提供技

术咨询服务，预计全年总额不超过40万元。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磺酸、烷基苯和硫磺等原料的交易价格为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其中磺酸约

为8,330元/吨，烷基苯约10,500元/吨，硫磺约1,100元/吨。 脂肪醇约9,685.71元/吨，交易

价格为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2．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本公司与奇宁公司的交易结算方式为款到发货；南沙浪奇

向奇宁公司提供技术咨询服务，奇宁公司应按照约定支付服务费。

3．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4．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二） 与琦衡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子公司奇化公司拟向琦衡公司采购乙二醇、对氯苯甲醛等原料。

1． 交易标的：

奇化公司向琦衡公司采购乙二醇、 对氯苯甲醛等原料， 其中采购乙二醇每吨约8,000

元；对氯苯甲醛每吨约25,000元。 全年采购总额含税不超过12,000万元。

2．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奇化公司根据业务需要采购乙二醇、对氯苯甲醛等原料，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

产品供应情况，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琦衡公司的上述产品符合需求，且价格较低。 所以选

择与琦衡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其报价，参考市场价，双方协定交易价格。

3．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货到付款，奇化公司收货后180天内以电汇或承兑汇票支付

全额货款。

4．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

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三） 与奇天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子公司广州市岜蜚特贸易有限公司继续与奇天公司合作，拟与奇天公司签订

物流及仓储服务的合同，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及半成品的物

流配送、货物运输及仓储管理服务。

1． 交易标的：由奇天公司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公司提供成品及半成品叉运、装

卸、保管、出入库、整理、原材料VMI&JIT配送等，及下线仓储、装箱、运输、报关海运等一条

龙物流及全部的保税物流含国际VMI等。

2． 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经向几家全程物流商进行询价，了解仓储管理及货运能力情况，根据全程物流

商报价情况，选择与具有价格优势、仓储管理和货运能力较强的奇天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

奇天公司的报价，参考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定具体的交易价格。

具体到各城市的运输费用按协议附件执行，若有新增地点，其运输时间和运输费用则

按已签合同上距离相近地点的价格双方商定；当运输市场出现价格波动较大时，运输单价

的调整必须经过双方的协商确认后才能实施。预计全年交易金额含税不超过4,796.53万元。

3． 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结算周期为月结，奇天公司于当月5日前将上月服务费及其

他杂费账目请求书提交公司，经公司确认后，由奇天公司向公司提供发票，公司于当月25日

前将上月所有费用一次性支付给奇天公司。 奇天公司于每月的前7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服务

费及其他杂费账目请求书提交岜蜚特公司，经岜蜚特公司确认后，由奇天公司向岜蜚特公

司提供发票后，岜蜚特公司应在30日内将发票对应金额支付给奇天公司。

4． 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四） 与百花公司的关联交易：

1.本公司拟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原料。

（1）交易标的：本公司向百花公司采购香精，作为本公司的洗涤用品原料使用。 主要包

括柠檬香精、木瓜香精、洁润香精、浴液香精、甜橙香精、香茅油、薄荷素油和各类香精原料

等。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根据产品配方需要，确定适用的香精类型。 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香精供

应情况，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只有百花公司符合本公司需求，且价格较低。 本公司选择与

百花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百花公司的报价，双方协定交易价格。 根据不同类型的香精，按

每千克含税单价在89元至240元之间定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收到发票日后60天内以支票、划款、现金、承兑汇票等双方

认可的方式支付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孙公司广氏食品拟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等原料。

（1）交易标的：广氏食品向百花公司采购各类香精等原料。 全年采购总额不超过404.5

万元。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广氏食品根据产品配方需要，确定适用的香精类型。 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香精

供应情况，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只有百花公司符合本公司需求，且价格较低。 广氏食品选

择与百花公司进行交易，并根据百花公司的报价，双方协定交易价格。 根据不同类型的香精

等原料，按每千克含税单价在8.05元至102.66之间定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百花香料每月5号前将上月发货情况与广氏食品核对无误，

并将对账单和发票寄给广氏食品，广氏食品需在对账当月底前将货款汇入百花香料指定的

银行账号。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子公司奇化公司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甘油、丙二醇、二丙二醇等原料。

（1）交易标的：奇化公司向百花公司销售各类甘油、丙二醇、二丙二醇等原料。 拟向百

花公司销售甘油20吨，丙二醇20吨，二丙二醇20吨，各类精油原料视情况而定，全年销售总

额含税不超过70万元。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奇化公司向百花公司提供与其他客户一样的产品报价， 现双方拟协定甘油5,000元/

吨、丙二醇10,000/吨、二丙二醇20,000/吨。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货到付款以电汇方式支付。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4.孙公司广氏食品拟向百花公司销售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1）交易标的：广氏食品向百花公司销售广氏饮用水等产品。 全年销售总额含税不超

过1.76万元。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广氏食品向百花公司提供与其他客户一样的产品报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广氏食品每月25号前按照当月订购量开具专用发票，百花

公司收到发票后7日内结清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5.向百花公司提供服务的关联交易：

子公司南沙浪奇拟与百花公司签订能耗结算协议，向百花公司提供生产经营所需自来

水、电以及蒸汽。

（1）交易标的：南沙浪奇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南沙浪奇工业园内生产所需的自来水、

电以及蒸汽。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南沙浪奇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南沙浪奇工业园内生产所需的自来水、电以及蒸汽。 双

方协定能耗价格为，水价：水费价格相为8.12元/吨。 电价：1.1138元/度计算。蒸汽价：单价为

205.28元/吨。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南沙浪奇在季度结束月份10日前向百花公司发出收款通知

书及增值税专用发票，百花公司在收到收款通知书后十个日以内将季度能耗款付至甲方指

定账户，逾期不付将每天缴纳0.5%的滞纳金。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2月31日。

（五）与广州化工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拟向广州化工销售销售洗衣粉、甘油等产品，以及向广州化工采购沸石等原料。

1．交易标的：本公司向广州化工销售洗衣粉约15000吨，甘油约2000吨，年度交易金额

含税不超过4500万元人民币；向广州化工采购沸石210吨，不含税总金额约为39.96万元。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本公司与广州化工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洗衣粉

单价2000-5000元/吨，甘油单价3500-65000元/吨，沸石210吨，单价1903元/吨。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洗衣粉结算方式：广州化工应在提货后 7� 个工作日内付清

全部货款；甘油（丙三醇）结算方式：广州化工在每笔销售合同签约日期后 2� 天内支付合

同金额 20�货款，提单日期后 3�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全部货款（先款后货），支付方式为

电汇；沸石结算方式：本公司收到发票后120日内一银行电汇或承支付等方式结算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

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六）与人民印刷厂的关联交易：

1．交易标的：本公司、韶关浪奇及华糖食品拟向人民印刷厂采购招膜、塑料袋、不干

胶、纸箱等包装材料年度交易不含税金额不超过1489.96万元人民币；向人民印刷厂销售洗

涤用品、广氏饮用水等产品，年度交易不含税金额不超过1.88万元人民币。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公司采购塑料招膜、塑料袋、不干胶和纸箱等包装材料时，通

过向合格供应商询价，与报价及供货具有优势的供应商进行价格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如因

上游材料价格变动较大，双方进一步协商调价。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采购招膜、塑料袋、不干胶等包装材料的结算方式为：双方在

收货后按照合同约定期限核对清楚数据，人民印刷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采购方在收到

发票并确认发票无误后按照合同约定期限结清货款。 采购方以支票、划款等双方认可的方

式向人民印刷厂支付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

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七）与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的关联交易：

1.�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采购包装材料。

（1）交易标的：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采购塑

料瓶、塑料瓶盖、胶袋招膜等包装材料，年度不含税交易金额不超过1,245万元人民币。 主要

交易对象为佛山市三水飞马包装有限公司和广州人印包装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等。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及子公司每月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的单价为价格基础。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产品结算方式为：先货后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

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2.�本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销售产品。

（1）交易标的：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销售洗涤

用品、糖和广氏饮用水等产品，年度不含税交易金额不超过141.12万元人民币。 主要交易对

象为广州鹰金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广州纺织工贸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

本公司及子公司依据市场价格经双方协商确定的单价为价格基础。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产品结算方式为：收到发票后按合同约定期限结清货款。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

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3.�子公司南沙浪奇拟接受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的技术服务。

（1）交易标的：子公司南沙浪奇拟接受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

的发电服务，年度交易金额含税不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交易对象为广州东润发环境资

源有限公司。

（2）定价依据及交易价格：根据光伏发电项目用电计量装置记录和广州供电局执行的

《广州市大工业峰谷电价表》，定期计费。

（3）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

产品结算方式为：收到发票后按合同约定期限结清款项。

（4）交易合同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关联交易根据全年预计总额，按公司规定的审

批权限提交相应的权力机构审批，自有权审批机构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5）履行合同的期限和合同的有效期：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四、 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广氏食品的产品需要采用大量原材料，向百花公司采购香精原料是基于本公

司对其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其产品质量、价格、提供服务等符合公司的要求，双方已建立起

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根据

产品配方需要，确定适用的香精类型，而符合本公司需求的供应商仅有几家，国内供应商只

有百花公司一家，其它均为进口供应商。 经向上述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香精供应情况，在

同等质量的情况下，只有百花公司符合本公司需求，且价格较低。 所以，本公司及广氏食品

选择与百花公司进行交易。 奇化公司以同等价格向包括关联方在内的客户销售的甘油等原

料，有利于拓展业务，提高效益。 由于百花公司租赁本公司子公司南沙浪奇的房屋作工业用

途使用，因此南沙浪奇向百花公司提供其在工业园区内所需的自来水、电以及蒸汽等服务，

预计在租赁期内，上述关联交易还将继续发生。

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产品需要第三方物流公司进行专业的物流货运服务，与奇天公

司签订物流及仓储运输服务合同，委托其对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产品进行物流管理及货

运服务是基于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对奇天公司的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其服务质量等符合

公司的要求，价格更优惠。 所以，本公司及子公司岜蜚特选择与奇天公司进行合作。 预计上

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向奇宁公司采购磺酸主要是公司南沙生产基地与奇宁公司相邻，奇宁公司可以

以便捷的管道方式及时向本公司生产基地提供磺酸，供应方式方便快捷，且产品质量有保

证。 本公司向奇宁公司销售烷基苯等原料主要是公司大宗采购烷基苯等原料具有一定的价

格优势，符合奇宁公司的需求。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奇化公司向琦衡公司采乙二醇、对氯苯甲醛等原料。 琦衡公司自产的此类农化产品有

市场优势，质量有保证且具有一定的价格优势，符合奇化公司的需求。 奇化公司通过化工交

易平台，多渠道、多货源获得价格优惠的原材料产品，在交易平台上对外销售，以获取收益。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向广州化工采购沸石主要是生产产品需要该材料，经向供应商进行询价和了解

原料供应情况，在同等质量的情况下，综合价格因素，广州化工更符合本公司需求。 本公司

向广州化工销售甘油及洗衣粉等原料及产品，有利于拓展业务拓宽产品销路，提高效益。 预

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生产产品需要使用大量包装材料。 人民印刷厂与本公司受同一控股股东广州轻

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向人民印刷厂采购招膜、塑料袋、不干胶、纸箱等材料，是基于本

公司对其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其产品质量、价格、提供服务等符合公司的要求。 在同等质量

的情况下，以上供应商的包装材料更符合公司的需求。 预计上述关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

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本公司及子公司进行业务拓展，向包括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关联

方在内的客户销售与其他客户同等价格的洗涤用品、糖和广氏饮用水等产品有利于拓宽产

品销路；本公司及子公司因产品生产产品需要使用大量包装材料，本公司及子公司向广州

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其附属企业采购符合标准的包装材料，是基于本公司对相关供应

商经营情况比较了解，其产品质量、价格、提供服务等符合公司的要求。 在同等质量的情况

下，广州轻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的其附属企业的包装材料更符合公司的需求。 预计上述关

联交易还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

上述关联交易公允，没有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影响

不大，不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上述交易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 独立董事及中介机构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李峻峰先生、王丽娟女士和黄强先生事前就上述关联事项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

围，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

进行回避表决。 该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及子公司（拟）与各关联交易方签订的合同；

2．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事情认可意见。

4．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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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0年3月26日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31日上午9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9名,

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文端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内容合法有效。会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

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聘任郭树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通过此议案。

同意聘任郭树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本届

董事会届满为止。 郭树旺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独立董事意见：“根据郭树旺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未发现有《公司法》第146

条规定的情况，未发现其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未发现其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本次聘任郭树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程序

合法、有效，我们同意聘任郭树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所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报备文件

（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

郭树旺先生简历

郭树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男，1967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

程师。现任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兼任物料输送工程事业部总经

理、华电曹妃甸重工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曾任北京电力建设公司技改工程部生产副经理、

项目部总工程师，中国华电工程（集团）有限公司钢结构事业部项目经理、项目执行部经理，

环境保护部工程项目部经理、副总工程师，人力资源部副主任，环境保护分公司副总经理，华

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钢结构工程事业部总经理，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002949� � �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0-020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EPC总承包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 中标项目概况

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署、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前期工作管理中心（以下简称

“招标人” ）于2020年3月30日发布了“观澜中学改扩建、市第二十一高级中学、红山中学高中

部工程总承包（EPC）”（以下简称“项目” ）的“中标结果公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联合体牵头单位）、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联合体成员单

位）共同成为该项目中标单位。 现将公示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1、公示媒体名称：http://zjj.sz.gov.cn/jsjy/

2、招标人：深圳市龙华区建筑工务署、深圳市龙华区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工作管理中心

3、中标单位：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

4、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观澜中学改扩建、市第二十一高级中学、红山中学高中部工程总承包（EPC）

中标工期：517日历天

中标金额：154,593.86万元（具体金额以最终收到的中标通知书为准）

二、 中标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中标项目是公司承接的以EPC模式建设的重大工程项目，对公司拓展EPC业务有

着积极的影响，同时，对公司以设计研发为龙头的全产业链布局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公司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承担该项目的全过程管理、设计总承包、深化设计及其他要求

牵头单位完成的工作，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作为联合体合作方承担项目的材料设备采购、施

工总承包等我司承包范围外的全部工作。 公司如能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顺利实施该项目，将有

效提升公司在EPC总承包市场的竞争力，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 风险提示

1、此次中标结果尚处于公示期，公司能否顺利取得《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尚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项目最终金额、主要履行条款等以公司与招标人最终签订的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根据

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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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协会颁发

的《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证书》，公司“环保免钉胶” 、“改性硅烷密封胶” 、“防火密封胶” 产

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批准文号 批准机构 批准时间 有效期

1

环保免钉胶

粤高企协

【

2019

】

11

号

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

2019

年

12

月 三年

2

改性硅烷密封

胶

粤高企协

【

2019

】

11

号

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

2019

年

12

月 三年

3

防火密封胶

粤高企协

【

2019

】

11

号

广东省高新技术

企业协会

2019

年

12

月 三年

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环保免钉胶。 环保免钉胶是一种以高性能硅烷改性聚醚树脂、增塑剂及催化剂为基体组

分的改性硅酮免钉胶，具有高强度、高伸长率、低VOC、粘接基材广泛、表面可涂刷涂料等优点，

满足GB� 18583-2008《室内装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害物质限量》环保标准，具有明显的环

保优势。 而且物理性能远高于行业标准JC/T� 2186-2013《室内墙面轻质装饰板用免钉胶》性

能要求，是我司一款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

2、改性硅烷密封胶。改性硅烷密封胶主要用于装配式建筑内外墙防水密封。装配式建筑选

用的密封胶必须对预制混凝土板具有很好的粘接性，同时需要具备较好的施工性、位移能力、

可涂饰性能、耐候性、无基材污染性。 该产品采用改性硅烷技术，通过独特的配方设计，依据现

有的建筑密封胶的相关技术标准与规范，具有混凝土粘接效果好、可涂刷、高弹性回复率、低

VOC等特点，适用于装配式建筑的内外墙防水密封、外挂石材密封、ALC板材密封等密封结构。

3、防火密封胶。 防火密封胶为单组分、中性固化硅酮密封胶，专为建筑防火要求而设计，既

具有密封胶的基本粘结密封、耐候、耐高低温性能，又有优异的防火、阻燃和隔热性能，可针对

性用于建筑防火密封。

公司以上三种产品被认定为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对公司近期业绩无直接影响，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集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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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内蒙古金河建筑安装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河建安” ）的通知，获悉金河建安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 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

补充

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河

建安

是

17,784,000 7.36% 2.80%

否 否

2020

年

3

月

30

日

2021

年

3

月

30

日

广发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偿还

债务

合计

—

17,784,000 7.36% 2.80%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河

建安

241,758,670 38.05% 131,810,000 149,594,000 61.88% 23.55% 0 0 0 0

合计

241,758,670 38.05% 131,810,000 149,594,000 61.88% 23.55% 0 0 0 0

二、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质押融资仅与质押人自身资金需求有关，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产生任何影响的情形。

2、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1,3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33.63%，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为12.80%，对应融资余额190,180,000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49,594,

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61.8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3.55%，对应融资余额335,180,000元。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还款资金来源为其生产经营的自有资金以及

来自于被投资方的分红款。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